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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法官司法事務分配要點 

                                               中華民國 91 年 6月 3日制定 

中華民國 95 年 3月 17 日增訂第 5條之 1 

 中華民國 96年 8月 13日刪除第 5 條之 1 

中華民國 97 年 12月 25日修正全文   

                                               中華民國 99 年 7月 12 日修正第 2、3、4、  

5、6、7、8、9、10、11、12、14、15條 

中華民國 101年 7月 6 日修正第 1至 11 

條、第 15條 

中華民國 103年 8月 22日修正第 5、6 

條及增訂 5條之 1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29日修正第 1、2、4、 

6、7、14、19、21條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20日修正第 2、8 條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18日修正第 2、4、5、 

5 之 1、6、7、14條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2日修正第 1、2、4、 

5、7條 

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18日修正第 7、11 

條 

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4 日修正生效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5日修正生效第 2、 

3、4、5、8點，增訂第 9點之 1 

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26日修正生效第 4、 

9、17 點 

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12日全文修正生效 

 

一、本要點依法院組織法第七十九條、法官法、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第四

條、法官會議實施辦法、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以

下簡稱院頒辦法）、地方法院辦理民刑事訴訟案件流程管理實施要點等規定

訂定之。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法官：包括自法官會議議決年度事務分配時起二個月內將回任、遷調、

歸建或派任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下簡稱本院）法官辦理事務者；不

包括留職停薪、外調辦事、出國進修及優遇法官。 

（二）民事事務：指民事審判、民事執行、民事簡易訴訟（含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家事事件、勞動事件及其他民事非訟等事務。 

（三）刑事事務：指刑事審判、刑事審查、刑事簡易訴訟、少年保護事件、

少年刑事案件及其他刑事案件等事務。 

（四）民事特殊專業類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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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勞動專業案件即勞動事件法所定之勞動事件。 

2.選舉罷免專業案件即選舉罷免訴訟事件。 

3.醫療專業案件即醫療糾紛損害賠償訴訟事件。 

4.工程專業案件即營造業法第六十七條之一規定之工程糾紛訴訟事

件。 

5.智財專業案件即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二條規定之民事訴訟事

件。 

6.家事專業案件即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所稱

之家事事件。 

7.其他依法律規定應或得設立專業法庭或專股辦理之事件。 

（五）刑事特殊專業類型案件： 

1.醫療專業案件即違反醫師法及因醫療行為致死或致傷之業務過失

傷害、業務過失致死案件。 

2.金融專業案件即違反銀行法、信用合作社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票

券金融管理法、信託業法、保險法、證券交易法、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之犯罪案件。 

3.智財專業案件即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三條規定之刑事訴訟案

件。 

4.性侵害案件即性侵害犯罪案件。 

5.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 

6.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即應適用國民法官法之案件。 

7.其他依法律規定應或得設立專業法庭或專股辦理之案件。 

（六）服務年資：依司法院頒法官遷調改任辦法計之。 

（七）辦理該事務總合年資： 

1.民事事務部分，指實際辦理民事審判（含專辦非訟事件）、民事執

行(含專辦財務執行），家事事件、民事簡易訴訟（含兼辦刑事簡易

訴訟）、勞動事件年資之總合。 

2.刑事事務部分，指實際辦理刑事審判（含刑事審查）、少年事件年

資之總合。 

3.同時辦理不同事務時，以主辦事務計算年資，無法區分主辦事務

時，平均計算年資，且各事務比例相加總合為百分之百。同時辦理

相同事務之不同案件類型，亦同。 

4.同時辦理第七點第一項特殊專業類型案件及不同事務時，以特殊專

業類型案件計算年資。 

（八）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法官，調二審辦事期間，其辦理民、刑事事務

之年資，各以二分之一計算。 

（九）志願：指第四點民事、刑事事務專業類型之選定。 

（十）意願：指第五點至第七點各案件類型之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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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研習：指政府機關、公私立學術或研究機關(構）所舉辦之講習、

研討會、其他類似會議或課程。但院頒辦法有特別規定依其規定。 

（十二）本要點所定之期間，依民法所定以曆法計算。但期間末日之終止，

與當次司法事務分配法官事務異動交接日不符時，以法官事務異動

交接基準日，視為期間到期日。 

 

三、法官會議應依據本年度之法官配置、案件收結情形，及次年度院長依本院業

務需要、法官兼庭長（以下簡稱庭長）之專長、指定之民事、刑事事務之庭

數、股數、庭長辦理之事務，議決下列事項： 

(一)次年度應設之各庭庭長、法官分案符號（股別）。 

(二)各股應辦理事務之類別及數量、比例。 

(三)法官代理次序。 

(四)合議庭法官之配置。 

(五)各庭長、法官於次年度應辦民事、刑事事務之類別、專辦或辦理特殊

專業類型案件類別及配置股別。 

(六)民事、刑事事務應提供扣除院長、庭長及已設立專業法庭之法官人數

後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比例名額（不足一人以一人計），供曾連續三年

未能辦理其選定事務而申請輪辦之法官及候補法官輪辦（以下稱輪辦

股）。計算前揭比例時，應以辦理該事務法官之實際人力計算。上開輪

辦股，於三年內逐年補足。但該年度符合輪辦之法官人數不足時，提

供之名額依其人數定之；申請輪辦之法官人數逾該年度名額時，以連

續未能辦理選定事務期間長者優先，期間相同者抽籤決定。 

法官因年中回任、遷調、歸建或派任，其辦理之事務由院長徵詢有關

庭長、法官意見後定之。 

法官年度司法事務分配後，因案件或法官增減或他項事故，有變更之

必要時，得由院長徵詢有關庭長、法官之意見後定之。但有法官分發調動，

而有大幅變更法官事務分配之必要時，應由院長移由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

依本要點為事務分配後，提交法官會議議決。 

 

四、除兼院長之法官（以下簡稱院長）、庭長及候補法官外，各法官應於本院通

知選定事務期日前，於民事、刑事事務中，選定其一為其辦理之事務。 

未依前項規定選定事務之法官，由法官會議依其專長及本院業務需要

決定其辦理之事務。 

各法官辦理民事、刑事事務之選定，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為配合輪

辦股之規定，經依本項規定志願選定其辦理之事務者，以下稱非輪辦股）： 

(一)依志願辦理。 

(二)選定事務之法官人數，如逾本院辦理該事務預定之法官員額時，就本

院有設立專業法庭之事務，依該專業法庭股數，由提出特殊專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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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者優先承辦；若提出人數逾專業法庭股數者，準用第五點第二

項第四款順序定之。無提出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者，由辦理該事務總

合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理該事務總合年資相同者，由服務年資較

長者優先承辦；服務年資相同者，期別較前者優先承辦；期別相同者，

抽籤決定。 

法官依前項所定順序，致無法辦理其選定之非輪辦股事務時，即應辦

理其他民事、刑事事務。 

法官連續三年以上未能依第三項規定辦理其選定之民事、刑事事務

者，得申請輪辦所選定之輪辦股事務。 

候補法官不辦理事務之選定，僅辦理輪辦股事務。 

 

五、辦理民事案件類型（民事通常庭及簡易庭），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 

(一)依法官意願辦理。 

(二)依前款擇定結果，如逾或不足預定之員額時，不論第四點志願序為何，

由未曾辦理各該類型案件之法官優先承辦；未曾辦理各該類型案件之

法官有數人時，應由辦理民事事務總合年資較長者依序遞任；辦理民

事事務總合年資相同者，由期別在前者優先承辦，期別相同者，抽籤

決定。均曾辦理各該類型案件時，應由辦理民事事務總合年資較長者

依序遞任；辦理民事事務總合年資相同者，由期別在前者優先承辦，

期別相同者，抽籤決定。 

辦理家事事件、勞動事件，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 

(一)提出司法院核發且在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者。 

(二)提出院頒辦法所定相關資格證明文件者。 

(三)依法官意願辦理。 

(四)依前三款擇定結果，如擇定之法官人數逾或不足預定之員額時，不論

第四點志願序為何，由辦理家事、勞動事件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

理家事、勞動事件年資相同者，由辦理民事事務總合年資較長者優先

承辦；辦理民事事務總合年資相同者，由服務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

服務年資相同者，由三年內參加該事務有關之研習時數較多者優先承

辦；參加研習時數相同者，由期別較前者優先承辦；期別相同者，抽

籤決定。 

專責辦理家事調解業務由家事庭法官中，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 

(一)依法官意願辦理。 

(二)依前款擇定結果，如擇定之法官人數逾預定之員額時，由前一年度辦

理調解業務之法官優先承辦，並以一次為限；無法官可主張優先承辦

時，以辦理家事事件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理家事事件年資相同者，

由辦理民事事務總合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理民事事務總合年資相

同者，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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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第一款擇定結果，如擇定之法官人數不足預定之員額時，由三年內

未曾辦理家事調解業務且辦理家事事件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理家

事事件年資相同者，由辦理民事事務總合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理

民事事務總合年資相同者，抽籤決定。 

辦理家事事件，如有同時辦理通常事件者，準用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

順序定之。但如擇定出之法官，依第三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亦符合擇定

為專責辦理家事調解業務之法官時，應優先辦理家事調解業務。 

 

六、辦理刑事案件類型，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 

(一)依法官意願辦理。 

(二)有意願辦理之法官人數，如逾辦理該類型案件預定之法官員額時，不

論第四點志願序為何，由辦理刑事事務總合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

理刑事事務總合年資相同者，由服務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服務年資

相同者，由期別較前者優先承辦；期別相同者，抽籤決定。 

辦理少年事件，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 

(一)提出司法院核發且在有效期內之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者。 

(二)提出院頒辦法所定相關資格證明文件者。 

(三)依法官意願辦理。 

(四)依前三款擇定結果，如擇定之法官人數逾或不足預定之法官員額時，

不論第四點志願序為何，辦理少年事件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理少

年事件年資相同者，由辦理刑事事務總合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理

刑事事務總合年資相同者，由服務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服務年資相

同者，由期別較前者優先承辦；期別相同者，抽籤決定。 

        實施刑事案件流程管理後，辦理刑事審查之法官，應具備辦理刑事事務

年資三年以上或服務年資五年以上，並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 

(一)依法官意願辦理。 

(二)有意願辦理之法官人數，如逾辦理該類型案件預定之法官員額時，由

辦理刑事事務總合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辦理刑事事務總合年資相同

者，由服務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服務年資相同者，由期別較前者優

先承辦；期別相同者，抽籤決定。 

(三)有意願辦理之法官人數，如不足辦理該類型案件預定之法官員額時，

由未曾辦理該類型案件之法官優先承辦；未曾辦理該類型案件之法官

有數人時，由辦理刑事事務總合年資較長者承辦；辦理刑事事務總合

年資相同者，由服務年資較長者優先承辦；服務年資相同者，由期別

較前者優先承辦；期別相同者，抽籤決定。 

依前項規定決定辦理刑事審查之法官，不包括經擇定辦理少年事件之

法官，且不受第七點第四項之限制。 

刑事審查庭所辦理之案件，授權刑事庭庭務會議議決並報請院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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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事事件、勞動事件、少年事件、國民參與審判案件，設立專業法庭並由專

股辦理，辦理之法官人選，自辦理民事、刑事事務之法官擇定之。 

        民事事務中之選舉罷免事件、國賠、智慧財產權事件或其他特殊專業類

型事件，依下列順序自辦理民事審判、民事簡易訴訟事件之法官中擇定辦

理。其變更者亦同。 

(一)提出司法院所核發且在有效期內之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者。 

(二)提出院頒辦法所定相關資格證明文件者。 

(三)依法官意願辦理。 

(四)依前三款擇定結果，如無人辦理或辦理者與缺額不同時，由法官司法

事務分配小組依法官辦理民事事務之年資、辦理各該特殊專業類型案

件之年資、三年內參加與該事務有關之研習時數較多者、期別、學歷、

年齡、個人意願及本院業務之需要等事項綜合考量，決定承辦法官人

選後，提請法官會議確認。 

刑事事務中之重大經濟案件、貪瀆案件、重大刑事、性侵害犯罪案件、

智慧財產權案件或其他除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外之特殊專業類型案件，依下列

順序自辦理刑事審判之法官中擇定辦理。其變更者亦同。 

(一)提出司法院所核發且在有效期內之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者。 

(二)提出院頒辦法所定相關資格證明文件者。 

(三)依法官意願辦理。 

(四)依前三款擇定結果，如無人辦理或辦理者與缺額不同時，由法官司法

事務分配小組依法官辦理刑事事務之年資、辦理各該特殊專業類型案

件之年資、三年內參加與該事務有關之研習時數較多者、期別、學歷、

年齡、個人意願及本院業務之需要等事項綜合考量，決定承辦法官人

選後，提請法官會議確認。 

刑事事務中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專業法庭或專股之庭數、股數，及庭

長、法官之遴選、事務分配，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專業法庭或專股之庭數、股數，由院長視本院業務需要定之。 

（二）專業法庭或專股庭長、法官應由院長徵詢相關庭長、法官意見後遴選

之；認有調整必要者，由院長徵詢相關庭長、法官意見後定之。 

依第一意願辦理第一項特殊專業類型案件之法官，除依院頒辦法規定

外，三年內不得變更其辦理特殊專業類型案件之類別；但因業務需要而經法

官會議決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依第五點第四項規定同時辦理家事事件及通常事件者，所辦理家事事

件之期間，仍依前項規定。但所辦理之通常事件不受第八點第三項之限制。 

 

八、志願辦理民事、刑事事務，應合併連續辦理三年，未滿三年者，不予輪調。

非志願辦理民事、刑事事務應合併連續辦理二年，未滿二年者，不予輪調。 

候補法官辦理輪辦股應連續辦理二年，未滿二年，不予輪調；候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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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輪辦期間候補期滿者亦同。 

辦理民事、刑事各類型案件，應連續辦理二年，未滿二年者，不予調

整其辦理案件之類型。 

申請辦理輪辦股事務之法官，應連續辦理該輪辦股三年，未滿三年者，

不予調整其辦理事務之類型。但輪辦期間所辦理事務與已能辦理其選定事務

相同，且符合前項規定，並經法官會議同意者，不在此限。 

院長視本院業務需要，或候補法官應依候補、試署法官辦理事務及服

務成績考察辦法之規定，認有調整法官辦理案件類型之必要者，或法官有不

適、不宜辦理該類型案件之情形者，不受前三項之限制。 

 

九、曾任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法官三年以上，遷調（歸建）本院者，應辦理其於高

等法院及其分院實際辦理之民、刑事事務，該事務視為其選定之事務，不適

用第四點之規定。但如該法官指明具體事由，或院長認有業務需要者，經法

官會議議決通過後，得變更其辦理之事務。 

 

十、院長得自願辦理民事、刑事事務，其辦理案件類型及比例，由其自行決定。 

庭長辦理案件之類型及比例，得視各該庭配置法官員額（股數）之多

寡、負責各該庭行政事務與否及庭長之年齡，由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依本

院業務需要，調整各該庭長辦理案件之類型及比例，並提請法官會議決議。 

擔任審判長之法官辦理案件之比例，由各該庭務會議決定。 

 

十一、法官辦理民、刑事務調動時，除下列案件外，應繼續辦理該法官自受理時

起算，扣除視為不遲延期間，已逾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辦案期限

之未結案件： 

(一)民事審判： 

    1.破產事件。 

    2.公司重整事件。 

(二)家事事件：交接日前三個月已經送達者之事件（須該事件自受理起未

逾一年）。 

(三)少年保護執行事件。 

(四)其他簽請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同意之案件。 

        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簽請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同意，輪分各股

法官辦理： 

(一)法官辦理民、刑事審判，經調動後，仍辦理民、刑事審判，而所接之

股因前任法官未續留本院，致未能繼續辦理前項之案件。 

(二)法官繼續辦理前項案件後，未續留本院者。 

(三)其他特殊情形，而顯失公平者。 

        前二項之規定，於庭長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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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三項應繼續辦理之案件，如係合議案件，仍由該股原配置之

合議庭審理。 

 

十二、第三十九期以後結業分發之候補法官，於擔任民事事務合議案件之受命法

官期間，得酌減分案件比例。其陪席法官，亦同。其減分案件比例由該庭務

會議決定。 

擔任學習司法官導師之法官（含庭長），於擔任期間得減分案件二分之

一。 

年滿五十五歲未滿六十歲之法官，得辦理原應辦案件比例之五分之

四；年滿六十歲未滿六十五歲之法官，得辦理原應辦案件比例四分之三；年

滿六十五歲之法官，得辦理原應辦案件比例三分之二。但其自願辦理案件比

例較多者，從其自願。同一年度民事各類型案件（含家事及簡易）、刑事各

類型案件得辦理減分股數各以二股為限，該年度申請減分法官超過二人，依

下列順序決定： 

(一)由未曾申請者優先。 

(二)未曾申請者超過二人，以年長者優先，同年次者抽籤決定。 

(三)均曾申請減分者，由減分次數少者優先。 

(四)已減分次數均相同者，抽籤決定。 

民、刑事庭得由庭務會議決定辦理參加專業案件之法官，每年得有七

天停止分案參加院頒辦法所定之研習，但其中應至少有二天參加與其所辦理

專業案件有關之研習；其他法官每年得有五天停止分案，參加相關研習。 

擔任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之法官（含庭長），於擔任期間參與會

議，當日停止分案。 

 

十三、法官於年度中因健康、撰寫司法院年度研究報告或其他特殊原因，得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請求一定期間內，停止或減輕辦理一定比例之案件，其請求

得由院長徵詢有關庭長、法官之意見後召集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議決。 

 

十四、本院應於每年度司法事務分配前，備妥事務分配志願調查表及意願調查

表，詳列法官之期別、辦理民、刑事事務之年資及有無各特殊專業案件類型

之專業法官證明書等事項，交由法官填寫，並限期繳回，供法官會議依本要

點之規定為事務分配。 

取得特殊專業法官證明書及具院頒辦法所定相關資格者，於繳交志願

調查表及意願調查表時，得併予繳交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逾期未繳交志願調查表及意願調查表或資格證明文件者，視同放棄其

優先分配及擇定之權利；選定之志願及意願，於調查表繳交期限屆滿後，不

得變更或撤回。 

前項資格證明文件，交由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審查後，提交法官會

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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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每年度司法事務分配前，由法官代表六人連同院長合計七人，組成法官司

法事務分配小組，預為法官年度司法事務分配擬定草案。 

前項事務分配小組，院長為當然代表；其餘代表六名，其中三分之二

由全體法官以抽籤方式，按民事、刑事法官各二分之一產生；另三分之一由

院長指定。上開法官代表任期為一年，以連任一次為限。 

法官代表於法官年度司法事務分配會議時出席，於任期內，因調職或

其他事故而有無法執行職務之情形，依該代表產生之方式分別遞補至任期屆

至。 

 

十六、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應擬具第三點至第八點所定事項草案，提請法官會

議議決。 

前項草案應於法官會議五日前分送各法官。 

 

十七、前點草案之修正案，應有出席人數十分之一以上之附議，始得交付討論。 

 

十八、本要點之修正或廢止，應由法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或全體法官五分之一以

上提案，於法官會議以過半數法官之出席，及出席法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行之。 

 

十九、法官因故不能出席法官會議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法官代理出席，每

一法官受託代理以一人為限。 

 

二十、本要點未規定之司法事務分配事宜，依院頒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之執行規定，另訂定之。 

本要點關於「刑事案件流程管理」規定之施行日期，由法官會議議決。 

本要點之修正條文於一百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經法官會議通過修正發布

之條文，其中關於刪除行政訴訟之相關規定，自一百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施行。 


